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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虚拟交往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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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虚拟交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具有虚拟性、平等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它在最大限度地给人提供便利的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新问题：虚拟交往导致人际交往的信任基础减弱；社会交往稳定性的基础越来越弱；沉溺于虚拟交往

致使人对现实世界的忽视。作为现实交往的延伸，虚拟交往应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不应该成为现实生活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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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虚

拟交往成为一种潮流，几乎每个人都难免处于信息网络的某个

终端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与互动。毋庸置疑，信息时代的虚

拟交往给人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它使信息的传递更

加快捷、高效和便利，使人们之间交流的时空限制大为减小。

可以说，信息时代是人类信息史上的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

命日益迅速、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

方式。然而，对于这样一场势不可挡的革命巨变，我们裹挟其

中身受其种种便利的同时，又有点准备不足，它给我们的理论

和实践带来了很多新的议题与巨大冲击。因此，在信息时代之

中，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这场革命进行反思性认

识，对网络虚拟交往这种关乎每个人利益的问题进行反思。

一、网络虚拟交往的界定及其特点

虚拟交往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与传统面对面的当面直接

交往相对的一种交往，它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手机、电脑

等终端为中介，以电话、短信、qq、微信等多种信息传递产品

为手段，将不同空间区域的熟人、陌生人有效地联结起来。与

传统的当面交往相区别的是，虚拟交往是借助纯粹声音、纯粹

文字或视频影像传递为媒介，交流主体不必面对面，彼此之间

可能互不相识，双方在虚拟世界中呈现出新的交往形态。准确

把握网络虚拟交往的深层意蕴，需要从“交往”和“（网络）

虚拟”两个方面及其融合进行揭示说明。

（一）网络虚拟交往义涵

交往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更是个人成长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个人的发展取决

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p515 那

么，何为交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交往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指在一

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在

物质和精神上相互往来、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的活动。”[2]p129 

根据交往内容和方式等不同标准，交往又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从内容的角度而言，交往基本可以划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包括思想、情感、信息等），且前者为后者的基础。通过交

往活动，生产力、社会关系、精神文化等得以发展和进步，人

的全面发展逐步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立足于社会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亦有专

门论述。哈贝马斯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合理化”，而在他看

来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惟一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交往行为的合理

化”。他以语言哲学、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对交往行

为作出新的规定。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

行为，两者的基础分别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工具理性往往

导致人的异化，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伤害。马科斯·韦伯在批

判这一对“理性”的片面理解时，又区分出价值理性，肯定

了人作为人的主体性价值。但同时，价值理性在张扬人的主体

价值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多元社会的价值冲突与分裂。

与马科斯·韦伯有所不同，哈贝马斯把人的理性区分为工具理

性和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所诉诸的是“主体间性”，即不同主

体可以依据一定的原则通过语言、符号等的交往行为达到“理

解”、“共识”与“解放”等。因此，所谓交往是指以实现双

反一致为目的的，主体通过语言、符号等方式实现的沟通生

产、分配和交换的行为。

在信息时代，交往的方式又具有了网络虚拟的形态，“元

宇宙”的设想更为未来网络虚拟交往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新视

野。作为交往基本途径和信息载体的“语言”具有符号化、数

字化或电子化的特质。因而，所谓网络虚拟交往是指在互联网

平台基础上不同主体在的虚拟化空间中以符号化、数字化或电

子化的语言为交流载体的交往方式。

（二）网络虚拟交往的特点

网络虚拟交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虚拟交往具有数字

化、虚拟性、匿名性、平等性、超时空性、开放性、互动性、

娱乐性、自主性、创造性等特征。”[3]

第一，虚拟性。顾名思义，网络虚拟交往的特征之一正在

于其交往过程的虚拟性。网络社会本是现实社会基础上的进一

步拓展延伸，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其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相对独

立的交往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元宇宙”概念

应运而生。网络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创造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元宇宙”公民参与其中进行网络虚拟实践，

第二，平等性。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元宇宙”公民所塑

造的社会伦理与现实世界有所区别。哈贝马斯在批判“工具

理性”主导的工具行为时，提出了系统对“交往合理性”的限

制，即金钱、权力等对交往主体实现真正的“理解”、“共

识”的抑制性作用，而平等性就是突破这一困境的重要因素。

网络虚拟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虚拟社会空间，其成员一定程度

上获得了平等性。其参与者可以基于网络畅所欲言，对网络虚

拟社会中的事件或现实社会事件进行平等对话。

隐蔽性。网络虚拟交往其另一鲜明特征在于交往主体之间

的隐蔽性。交往主体之间通过各种终端设备进行各种跨时空的

交流沟通。传统交往基本是面对面的社交行为，这种直接性的

交往对于增进交往的有效进行是十分明显的。亚里士多德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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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友爱理论时，曾指出了共同生活对于友爱、友善形成的基础

性作用。传统意义上面对面的“共同生活”使得交往主体空间

距离更加接近，对彼此的熟悉程度更加深入，进而对友善发展

为真正友爱的提供了基础。并且，当面交往的氛围比网络虚拟

交往要高出许多，它也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但

是，虚拟交往所塑造的共同生活与传统形式的共同生活样式有

所区别。交往主体的角色，角色自身的德性等对彼此都是不透

明的存在。

二、网络虚拟交往的反思

与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相比，虚拟交往可能会产生一些

新问题。

第一，网络虚拟交往导致人际交往的信任基础减弱。

现今的网络社会是继熟人社会、面对面的陌生化社会之后

的第三种社会空间样态，即非面对面的陌生化虚拟社会空间。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网络社会的虚拟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

信任基础最为薄弱的一种交往方式。从技术特点角度而言，在

这种虚拟的社会空间中，每个人对他人都是隐匿性的，彼此之

间可以以诚相待，也可能会有所欺骗隐瞒，这是由现今网络虚

拟空间及信息传递方式的特点所造成的。从制度角度而言，这

也很大程度上与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的伦理缺失相关，如网络社

会机制不健全，网络社会法律滞后等。此外，网络虚拟交往中

的隐蔽性所塑造的一系列不透明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交往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在论述“交往的合理性”如何达

成交往者的“主体间性”所需要的“理解”时指出四项原则：

1.言语的可理解性；2.内容的真实性；3.主体的真诚性；4.表

达方式的正确性[4]p94。网络虚拟交往的这种隐蔽性对于不同交

往主体进行交往活动时造成一定的顾虑，其原因就是“隐蔽

性”交往特征与“内容的真实性”、“主体的真诚性”存在矛

盾与冲突。由以上原因可以得出，网络社会虚拟交往的信任基

础是极为薄弱的。

第二，网络虚拟交往导致社会交往稳定性的基础越来越

弱。

社会发展至今，人与人之间交往稳定性的基础呈现出某种

渐趋弱化的趋势。在前工业化的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

技术的相对滞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局限于小范围之内，

基本上是熟人社会中的交往。这种交往不仅要面对面，而且基

本上双方彼此相识，有问题或争议彼此可以相互找见对方或对

方亲朋好友，因此交往结构稳定性较大。在工业化时代，交通

与通讯技术的进步为人员的大范围、高速化流动提供了可能，

工商业日益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更极大地加速了社会人员流动

的频率和速率。这种社会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交往主

体上说彼此越来越趋于陌生化；从交往时间上说，越来越趋于

临时性和偶然性；但是，这种交往虽然流动性较大，却毕竟还

是面对面的，虽然比前工业化社会的交往稳定性基础要弱些，

但仍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在后工业化社会的信息时

代，互联网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人类现实交往的基础上营造

了一个虚拟的交往空间，在这种交往方式下，交往主体不仅可

以毫不相识，而且信息传播终端取代了面对面的交往形式，这

造成了社会交往极大的不稳定性。所以，社会交往稳定性基础

的极大弱化，是信息时代下人们需要谨慎面对的一个问题，对

这一点如果不加重视或处理不当，网络社会秩序乃至现实社会

秩序将会存在极大隐患或者进而陷入某种紊乱状态。

第三，沉溺于网络中的虚拟交往，容易导致人对现实世界

的忽视。

在当今社会，低头族成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给社会

带来巨大隐患和风险。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不同空间区

域之间的信息传递频率越来越高，参与互动的人数越来越多，

虚拟空间这张无形之网越拉越大、越布越密，进而致使更多的

人沦为低头族。低头族的壮大真实地反映了网络中的虚拟交往

对人的巨大吸引力，它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沉溺

于网络中的虚拟交往，容易导致人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度降

低，从而造成交通意外事故、生产意外事故等各种意外事故的

频发，造成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如家庭成员各

自沉溺于虚拟交往而彼此沟通减少，大学宿舍中舍员宁愿同电

脑“说话”也不愿对眼前人多费口舌等。更有甚者，因虚拟交

往而导致学业荒废、家庭破裂与人身伤亡等事件的也不在少

数。可以说，虚拟空间可以使远方的距离变近，也可以使近处

的距离变远；可以帮助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可能导致我

们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知或忽视，这是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所

不得不防的现实性社会问题。

三、结论

网络虚拟交往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带来的便利是不言而

喻的，我们需要理清的是它与传统的当面交往相比，可能有哪

些不足与局限；当然，这首先要基于对“交往”意义的深层理

解。

的作为网络社会的一员，我们应当对网络虚拟交往持一

种全面的认识，既要认可这种新的社会交往样态的存在，又不

能对之放任自流，不加反思。网络虚拟交往作为现实交往的延

伸，理应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不应该成为现实生

活的负担。深陷技术操控的时代，针对网络虚拟交往可能导致

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要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从技术与

伦理建设等多方面完善网络虚拟交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人

民出版社，1960 年版.

[2]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

社，2021年版.

[3]孙伟平.虚拟交往社会效应的哲思[N].北京日报，

2012-12-3（019）.

[4]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孙贵法（1985－），男，河北邢台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

生，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儒学研究。

张德华（1992—），男，河南兰考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习近

平新时代青年教育思想。

叶瑞庭（1993—），女，湖北荆州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

生，广东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与实践。


